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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投资者参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交易业务合规交易承诺书

本人/机构在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部开立资金账户进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股票交易业务，贵公司营业部

已向本人/机构全面揭示了股转系统股票交易业务风险，并告知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

股转系统业务规则进行股票交易，不得从事股转系统和监管机构认定的以下可能严重

影响股票交易价格或者股票成交量的异常交易行为，否则将可能因此受到相应监管措

施：

（一）可能对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披露前，大量或持续买入或卖出

相关股票；

（二）单个证券账户，或两个以上固定的或涉嫌关联的证券账户之间，大量或频

繁进行反向交易；

（三）单个证券账户，或两个以上固定的或涉嫌关联的证券账户，大笔申报、连

续申报、密集申报或申报价格明显偏离该证券行情揭示的最近成交价；

（四）单独或者合谋，以涨幅或跌幅限制的价格大额申报或连续申报，致使该股

票交易价格达到或维持涨幅或跌幅限制；

（五）频繁申报或撤销申报，或大额申报后撤销申报，以影响股票交易价格或误

导其他投资者；

（六）集合竞价期间以明显高于前收盘价的价格申报买入后又撤销申报，随后申

报卖出该证券，或以明显低于前收盘价的价格申报卖出后又撤销申报，随后申报买入

该证券；

（七）对单一股票在一段时期内进行大量且连续交易；

（八）大量或者频繁进行高买低卖交易；

（九）申报或成交行为造成市场价格异常或秩序混乱；

（十）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并进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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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

（十一）通过对股票及其发行人、挂牌公司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

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并进行与其评价、预测、投资建议方向相反的股票交易的；

（十二）通过策划、实施虚假重大事项，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并进行相关

交易的；

（十三）通过控制发行人、挂牌公司信息的生成或者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时点、

节奏，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并进行相关交易的；

（十四）全国股转公司认为需要重点监控的其他异常交易。

为维护证券市场正常秩序，合规守序进行股份交易活动，现本人/机构郑重承诺：

一、本人/机构已了解有关股份交易行为的规范要求和股转系统及监管机构认定的

异常交易行为，并了解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业务规则以及相关的股票交易

实施细则；

二、本人/机构的所有股份交易行为规范运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业务规则进行股票交易；

三、一旦本人/机构股票交易行为被认定为异常交易行为，将积极配合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采取的相应措施；同时配合并同意贵公司营业部采取的相应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提高手续费率、限制或拒绝本人/机构进行交易和委托，或终止、变更与

贵公司营业部之间的股票交易委托代理关系和代理产品种类，并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后果；

四、如本人/机构股票交易行为涉及违法违规，将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

果。

特此承诺。

投资者签名：

年 月 日


